
“一把手”挂帅最前沿，打深扫黑除恶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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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年批准逮捕黑恶势力案件184件473人，起诉黑恶势力案件108件664人

株洲市人民检察院持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纪实

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对于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来说，坚持依法办案，切实把握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
和法律适用关，是实现精准打击的精髓所在。

2018年11月，茶陵县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普通刑事案件中，发现
犯罪嫌疑人邓某炜系替他人讨债的职业讨债人，有证据证明邓某炜
等人涉嫌恶势力犯罪。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刚刚开始，还没有出台具体的司法解释，对
恶势力认定的标准还有不同的看法。”办案检察官雷桂卉对当时的
情形记忆犹新。

情为民所系，决不放过任何一个黑恶犯罪。茶陵县检察院立即
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指导公安机关查清了邓某炜恶势力犯罪集
团实施的多起违法犯罪事实，成功深挖出一个跨茶陵县、炎陵县的
暴力讨债恶势力犯罪集团。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推进，黑恶势力为了逃避打击，
不断变换犯罪手法，从过去“红刀子进白刀子出”的暴力手段，逐渐
转变为隐秘性强、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的“软暴力”。为避免不同部
门对同一案件产生法律适用、证据标准的理解和认识的分歧，株洲

市检察院联合公安、法院形成协作共商工作模式，通
过会商形成打击合力。

2014 年 11 月
至

2017 年 10 月，以谢
某为首的“伟哥资产筹备小组”成
员打着维权的幌子，在株洲芦淞区
服饰市场群实施滋扰、纠缠、辱骂等
违法犯罪活动。

“这是合法维权还是恶势力犯罪？”
芦淞区检察院慎之又慎，在引导公安机关
完善证据的同时，加大对漏犯的追诉力度，
促成 3 名漏犯被追诉到案，依法认定其为株
洲首例“软暴力”恶势力犯罪，法院一、二审全
部采纳检察机关指控意见，长期以来影响芦淞市
场群发展的毒瘤被铲除，人民群众拍手叫好。

“对于涉黑的定性我们非常慎重，一定要经得
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渌口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
任陈小玲说，该院在办理肖某勇等24人涉黑涉恶犯罪案时，坚持以
证据为核心，实行“罪名承包制”，围绕涉黑特征搭建证据体系指控
犯罪，最终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22年至1年3个月不等刑
罚，形成良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沿着法治轨道前行。株洲检察机关坚持严
格依法办理，不枉不纵，共纠正漏捕43人，纠正漏犯46人，纠正漏罪111
条；办结国家、省、市交办线索10条，移送有关机关相关线索59条；对公安
机关以涉黑涉恶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不予认定26件；对公安机关未

以涉黑涉恶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依法认定15件。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至关重要。

一切行动听指挥。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明确要求，市县
两级检察院检察长作为涉黑案件“第一责任人”，统筹领导涉黑
案件办理工作，对案件质量负总责。2018年4月，市人民检察院
出台了《关于依法高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意见》。

“检察长要率先垂范，带头办理、出庭公诉本院承接的第一
起涉黑涉恶案件，以及上级挂牌督办案件。”株洲市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胡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2019年4月16日，被告人谭某坪等人寻衅滋事上诉案在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胡波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庭支持公
诉。在法庭发表出庭意见时，胡波准确地解读案件事实、法律与
证据，深入浅出地阐明道理，并对上诉人谭某坪进行普法教育，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合议庭采纳了公诉人的意见，二审认
为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
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当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截至2020年11月，全市两级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共办
理涉黑涉恶案件71件，占涉黑涉恶案件总数的25%。如茶陵县
检察院检察长徐卫刚办理的王某月等人涉黑案、炎陵县检察院
检察长唐厚雄办理的谭江华等人涉黑案、渌口区检察院检察长
凌辉办理的杨建军涉黑案、芦淞区检察院检察长贺武夷办理的
汤思退等人涉恶案，都是涉案人数多、作案次数多、案卷多、社会
影响大、办理难度大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由检察长挂帅最前
沿，这些案件均在法定期限内审结，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

有机统一。
权为民所用，“一把手”

带头办案充分发挥了“头雁
效应”。此举鼓舞了士
气，壮大了声势，提振了
员额检察官攻坚克难的
信心，引领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进入“深水区”，
为夺取全面胜利提供了

坚强的组织保障。

众所周知，涉黑涉恶案件牵一发而动全身，涉案人数多、罪名
多、事件多、跨度长，是刑事案件的硬骨头。

不打无准备之战。为了解决检察机关内部分散分段办案、多
头管理协调等问题，株洲市检察机关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专
业队伍建设的要求，抽调办案部门的业务骨干，组建了19支专门办
理涉黑涉恶案件的“精英团队”。

“对进入检察环节的涉黑案件和重大涉恶案件，由市院逐案进
行研究、提出明确意见，对定性和证据标准统一把关。”市检察院扫
黑除恶办公室主任宋晓龙表示，组建专业化办案团队，实行一把尺

子量到底，进一步
提高涉黑涉恶案件
的办理效率。

向深化改革要
效率、要质量。“卷
宗 堆 起 来 比 人 还
高”，这句话成为涉
黑涉恶案件办案人
员的口头禅。如果
还像以往批捕、起
诉各有各的招，难
免影响办案效率。
因此，株洲检察机
关在组建专业化办
案团队时，就全面
推行“捕诉合一”办

案模式，每起涉黑涉恶案件均由一个办案团队统一履行捕诉职能，
实行“提前介入、批捕起诉、诉讼监督”全程跟踪。

涉案十余人、近十本案卷、上百页的审查报告，这些都要求1个
月内完成。回忆起办理黄某坚等人涉嫌寻衅滋事、非法经营一案
的心路历程，醴陵市检察院员额检察官付仙凡仍是历历在目。

“这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醴陵办的第一案。”付仙
凡说，起初对恶势力、犯罪团伙和犯罪集团的概念尚且拿不准，随
着“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推行，办案组从审查批捕阶段就开始思
考如何围绕法定标准收集证据，以提起公诉的标准来阅卷审查、引
导取证。此举大大缩短了审查时间，一个特征明显的恶势力犯罪
集团得以清晰呈现。

“涉黑涉恶案件牵涉到民生问题，人民群众对惩治黑恶势力的
心情是急切的。”宋晓龙说，株洲检察机关加强内部协作配合，对公
安机关以涉黑涉恶移送审查逮捕和起诉的案件，开辟“绿色通道”，
实行专人负责、快速审查，做到“当日受理、当日分流、当日到人”简
化受理流程环节，确保涉黑涉恶案件从快办理。

石峰区检察院在一起普通敲诈勒索案的庭审中，敏锐发现了
背后隐藏的恶势力犯罪线索，随即会同公安机关研究侦破方案，深
挖出一个以暴力、威胁或言语恐吓等手段帮人非法收账、“地下出
警”的犯罪团伙，仅用时11天就向法院提起公诉，公诉意见被法院
一审、二审判决采纳。

专业化办案团队组建带来的新变化，公安机关感受最明显。
“以前与检察院对接，来回协调要联系很多科室很多人。现在的涉
黑涉恶案件，只要联系对应的办案组就行，办案效率、质量大大提
升。”荷塘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钟丁说。

要对黑恶势力坚持露头就打，更要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推
动源头治理是有效压缩犯罪空间、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必由之路。

利 为 民 所 谋 。
株洲市检察机关把
制发检察建议作为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重要举措，
围绕社会治安、乡
村治理、金融放贷、
交通运输、市场流
通等黑恶势力易滋
生蔓延的 7 个重点
行业和领域，逐案
剖析研判相关黑恶
案件 69 件，梳理查
找出案件中反映出
的90个突出问题和
监管漏洞，向有关
单位发出综合治理
类检察建议 69 件，
提出110项121条整
改建议，提升社会
治 理 的 法 治 化 水
平。

醴陵市检察院在办理刘某等15人涉黑案件时，特别注重排查是
否存在行业管理、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隐患漏洞。办案组在审查案卷
材料的过程中，发现刘某经营的某物业公司多次与业主发生纠纷，
甚至对业主采取威胁、恐吓、强迫交易等手段，引起业主恐慌。

“我们在办案中，发现相关部门对小区物业公司
监管还有待进一步加强。”醴陵市检察
院员额检察官黄卫国说，

因此，该院通过市检察院依法向株洲市住建局送达了检察建议书，建
议其从加强行业整顿、开展统一排查、畅通社会监督渠道等方面加以
规范，堵塞物业服务行业监管漏洞，得到被建议单位高度重视。随后，
该局专门就行业整改和治理情况，向醴陵市检察院进行了回复。

芦淞区检察院在办理文某强等人涉黑案件时，发现文某强不
仅通过贿选、干预村民投票等方式把持基层政权，更以敲诈手段侵
吞驻地企业，向过往挖沙船收取高额“保护费”，严重破坏了当地的
政治生态、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该院在全面了解案件
特点、发案原因，调查核实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工作流程后，
分别向渌口区2家单位发出检察建议书3份。

“感谢检察机关对我们及时的监督和帮助。”在送达检察建议回
复函时，渌口区河道砂石整治管理工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已
针对检察建议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整改，并健全完善相关的六
项制度。

荷塘区检察院在办理丁某云、王某飞案和符某林案时，针对居
民房屋出租管理不到位、传销打击力度不够等问题，分别向荷塘区
2家单位制发检察建议，并收到被建议单位的回复。

决胜涉黑涉恶案件下半场，株洲市检察机关注重标本兼治，充
分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对于案情重大、涉及单位监管责任的检
察建议，采用主动上门方式送达；对于已有回复的建议，继续加强
回访调研，了解被建议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对于前期检察建议
回复不及时问题，采取询问、走访、会商、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督
促被建议单位落实检察建议，携手促进行业清源和社会治理，确保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决战决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用自己的
辛苦指数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株洲检察机关仍在坚毅前行。

“精英团队”攻关第一线，打响“捕诉合一”改革战

“严把三关”依法办铁案，打好不枉不纵精准战

“行业清源”检察建议亮剑，打实社会治理提升战

近3年来，株洲市人民检察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践行司法为民理念，完成规定动作，
创新自选动作，靠前亮剑，精准办案，持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守护株洲人民群众平安。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始终坚持把各级党委要求、人
民群众期盼与检察职能发挥有机结合起来，瞄准打击有力、监督
到位、治理有为的目标，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向纵深发
展。”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胡波认为，检察机关作
为刑事办案、法律监督的重要部门，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有着
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把每一个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办
成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的铁案，确保专项斗争始终沿着法治
轨道运行，是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胜利、提升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基石。

截至2020年11月，全市两级检察院共批准逮捕黑恶势力案
件184件473人，起诉黑恶势力案件108件664人，成功办理了省
扫黑办挂牌督办的游鑫、董威等人，以及肖小勇等人、谭江华等
人、文争强等人一批涉黑案件，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检
察答卷。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株洲率先推行扫黑除恶“六项办案机
制”，为全省检察机关创造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株洲好经验、
好做法、好模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株洲检察机关25个单位、
个人及案件获评全省扫黑除恶工作先进，为株洲“火车头”精神
加上新的注脚。

▲扫黑除恶普法宣传活动现场 通讯员供图

▼黑恶案件审理过程中，市检察院检察长胡波（右一）出庭支持公诉
通讯员供图

◀检察官审理相关涉黑、涉恶案件 通讯员供图

▲检察官现场进行扫黑除恶普法活动
通讯员供图

□□ 记者记者 贺天鸿贺天鸿 通讯员通讯员 罗兰罗兰


